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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小冊子中的資料並沒有包含保單文件的完整條款。有關完整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保單

文件。

意外和疾病往往在意料之外發生，帶來突如其來的經濟負擔。「家．守護」保費回贈住院現金

保障計劃為您未雨綢繆，若受保人因傷害或疾病而須住院，此計劃將提供每日住院入息保障作

經濟支援，讓您安心休養，加快復原。

每日住院入息
讓您靈活運用

無索償獎賞 投保簡便額外保障
照顧您及家人所需

固定保費
盡在掌握

深切治療保障 3 種每日住院
入息級別

10 年保障
保費回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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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住院入息 讓您靈活運用

於此計劃有效期內及滿期日前，若受保人因傷害或疾病入院，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1 將就每一 

住院 2 日作出賠償，每一傷病最多住院 2 日數高達 1,000 日。

深切治療保障

於此計劃有效期內及滿期日前，若受保人因傷害或疾病入住深切治療病房，並因同一傷病獲發

每日住院入息保障，附加於每日住院入息保障之深切治療保障 1 將就每一住院 2 日作出賠償，

每一傷病最多住院 2 日數高達 90 日。

3 種每日住院入息級別

此計劃設有 3 種每日住院入息級別以供選擇，分別為港元 600、港元 1,000 及港元 1,500，配

合您的需要。

10 年保障　保費回贈

此計劃為受保人提供 10 年保障。同時，此計劃為您提供保費回贈。若受保人於滿期日仍然生

存，您可獲發相等於繳付保費總額之 100% 的滿期利益。若您在此計劃保障年期內沒有提出

任何身故索償並在滿期日前作出退保，退保保障將支付予保單權益人。退保保障相等於退保時

此計劃繳付保費總額的百分比，其百分比須參照「保障範圍」中之退保保障表。

無索償獎賞

若受保人於滿期日仍然生存及在此計劃保障年期內未曾辦理退保及並無提出任何每日住院入息

保障 1（或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1,3，如適用）、深切治療保障 1 或退保保障的索償，更可額

外獲發繳付保費總額之 3% 的無索償獎賞。

人壽保障　讓您倍添安心

此計劃除提供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外，更提供人壽保障。於此計劃有效期內及滿期日前，若受保

人不幸身故，受益人將可獲發相等於繳付保費總額之 105% 的保證身故賠償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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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保障　照顧您及家人所需

•	 市場首創 # 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1,3

	 此計劃特別為保單權益人的一名配偶或子女（受保人除外）提供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1,3。

受保家庭成員無須驗身或回答任何健康問題。當受保家庭成員於此計劃有效期內及滿期日

前因傷害或疾病入院，保單權益人可就每一住院 2 日獲發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1,3。家庭

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1,3 於此計劃之整個保障年期內，最多住院 2 日數為 10 日。

固定保費　盡在掌握

保費供款年期 4 內，保費維持不變，讓您更能預算未來。

投保簡便

投保手續簡易，無須驗身。

市場首
創
#

#「市場首創」乃比較「家．守護」保費回贈住院現金保障計劃首推時市場上截至 2022 年 9 月
之同類型住院現金保險產品而作出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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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1,3

級別一 級別二 級別三

600 1,000 1,500

此計劃最多住院 2 日數：10 日

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1、
深切治療保障 1 及 
家庭每日住院入息 
保障 1,3（港元）
（每一住院 2 日賠償
金額）

住院利益給付表：

 

 

 

保障年期 10 年

身故賠償額 繳付保費總額之 105%

滿期利益 •	 若受保人於滿期日仍然生存，您可獲發繳付保費總額之 100%。

無索償獎賞 •	 若受保人於滿期日仍然生存及在此計劃保障年期內未曾辦
理退保及並無提出任何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1（或家庭每日住
院入息保障 1,3，如適用）、深切治療保障 1 或退保保障的
索償，更可額外獲發繳付保費總額之 3% 的無索償獎賞。 
 
 
 

退保保障 •	 若您在此計劃保障年期內沒有提出任何身故索償並在滿期 
日前作出退保，退保保障將支付予保單權益人。退保保障 
相等於退保時此計劃繳付保費總額的百分比，其百分比須
參照以下之退保保障表： 

退保保障表：

•	 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1

級別一 級別二 級別三

600 1,000 1,500

每一傷病最多住院 2 日數：1,000 日

•	 深切治療保障 1

級別一 級別二 級別三

600 1,000 1,500

每一傷病最多住院 2 日數：90 日

保障範圍

索償紀錄
此計劃

繳付保費總額的百分比 ( 於期滿時 )
無 100% + 3% ( 無索償獎賞 )
有 100%

由保單日起計
保單生效年度滿

此計劃
繳付保費總額的百分比

第 1 年

0%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50%
第 6 年 60%
第 7 年 70%
第 8 年 80%
第 9 年 90%

「
家
．
守
護
」
保
費
回
贈
住
院
現
金
保
障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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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指受保人的上一次生日年齡

港元

級別一 級別二 級別三

每日住院
入息保障

600 1,000 1,500

年齡 * 每月 每年 每月 每年 每月 每年

0-6 704 8,448 994 11,928 1,427 17,124

7-17 698 8,376 984 11,808 1,410 16,920

18-30 737 8,844 1,011 12,132 1,456 17,472

31-35 761 9,132 1,078 12,936 1,548 18,576

36-40 861 10,332 1,238 14,856 1,768 21,216

41-45 992 11,904 1,428 17,136 2,039 24,468

46-50 1,088 13,056 1,558 18,696 2,256 27,072

51-55 1,334 16,008 1,905 22,860 2,792 33,504

56-60 1,606 19,272 2,295 27,540 3,363 40,356

保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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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供款年期 4 10 年

投保年齡 * 0 ( 出生後 15 天 ) 至 60 歲

保單貨幣 港元

保障年期 10 年

保費繳付方式 年繳 / 月繳

* 年齡指受保人的上一次生日年齡

基本投保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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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保單年度 
終結 4 8 10

以上的例子假設整個保單年期內按時繳付所有保費，且受保人及受保家庭成員並非入
住於香港、澳門、星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日本、北美洲、歐洲、澳洲及紐西蘭以
外之醫院。以上例子僅供參考，實際的保費及詳情，請參閱此計劃之保險計劃建議書。

Ryan 的女兒 Ella ( 受保家庭成員 ) 因患
上腸胃炎而須住院 3 日接受治療，可獲
賠償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儘管於保障年期內曾有索償紀錄，

Ryan 於期滿時，仍可獲發相等於
繳 付 保 費 總 額 之 100%， 即 港 元
129,360 的滿期利益。

曾有索償紀錄：

Ryan 因切除良性腫瘤而須
住院 5 日，可獲賠償每日住
院入息保障。

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 港元 1,000 x 5 日
= 港元 5,000

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 港元 1,000 x 3 日
= 港元 3,000

2

Ryan 

•　男性（35 歲）
•　人力資源經理
•　已婚

女兒 Ella（4 歲）

10 年 港元 12,936（年繳） 港元 129,360

級別二
（每日住院入息：港元 1,000）

保單權益人及受保人 受保家庭成員

保費供款年期 每年保費 繳付保費總額

級別

沒有索償紀錄：

若於保障年期內沒有索償或退保紀錄，Ryan 於期滿時，除可獲發相等於繳付保費
總額之 100%，即港元 129,360 的滿期利益，更可額外獲發繳付保費總額之 3%，
即港元 3,880 作無索償獎賞。

Ryan 因交通意外而須入住深切治療
病房 7 日，可獲賠償附加於每日住院
入息保障之深切治療保障。

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 深切治療保障
= 港元 (1,000 + 1,000) x 7 日
= 港元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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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不論每次住院之傷病數目，每日住院入息保障（或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如適用）或深切治療保障於任何住院日

只限賠償一次。假如因同一或相關的傷病而住院一次以上，香港人壽將視該等多次住院為同一傷病所引致。若受保
人（或受保家庭成員，如適用）入住於香港、澳門、星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日本、北美洲、歐洲、澳洲及紐西
蘭以外之醫院，每一住院日的賠償額將以住院利益給付表內所列明此計劃之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及家庭每日住院入
息保障，如適用）及深切治療保障賠償金額的 50% 為限，惟每一傷病之賠償最高以 90 日為限（適用於每日住院入
息保障及深切治療保障）或此計劃之賠償最高以 10 日為限（適用於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如適用）。每日住院
入息保障（及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如適用）及深切治療保障均須符合醫療上有需要住院的原則。「醫療上有需要」
指就住院、治療、程序、供應或其他醫療服務而言，該住院、治療、程序、供應或其他醫療服務按香港人壽的意見為：
(i) 必須、適合及與有關病徵之發現或有關傷病的診斷及治療一致；(ii) 符合一般接受的醫療慣例而非為實驗或檢查性
質；(iii) 非純為保單權益人、受保人（或受保家庭成員，如適用）、醫生或任何其他人士提供方便；及 (iv) 不能省略
的，以避免受保人（或受保家庭成員，如適用）的健康狀況惡化。 

2.	 「住院」指受保人（或受保家庭成員，如適用）根據醫生建議入住醫院作為住院病人就傷病接受治療，惟受保人（或
受保家庭成員，如適用）必須被醫院接收為住院病人最少 6 小時，並於出院前在醫院連續逗留及須支付醫院的病房
及膳食費用或深切治療病房費用。該住院必須為醫療上有需要。

3.	 保單權益人之合法婚姻之配偶或親生子女，受保人除外（受保家庭成員）的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只適用於已獲得
香港人壽接納及批准之配偶或子女。僅一位受保家庭成員可獲承保於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配偶的年齡必須於 (i)
申請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時小於 60 歲及 (ii) 此計劃保障年期內小於 70 歲，而子女的年齡必須大於 15 日及小於
18 歲。於此計劃之整個保障年期內，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之最高賠償日數為 10 日。在任何情況下，保單及所有
其他由香港人壽不時為保障受保家庭成員而簽發的保單提供之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就每一住院日之累積最高賠
償金額將不得超過港元 1,500。有關條款及細則的詳情，請參閱相關申請書及香港人壽繕發的保單文件。

4.	 如保單權益人未能在保費供款年期內的保費寬限期完結前繳付應繳保費，保單將被終止，惟須受不能作廢及其他有
關條款限制。有關條款及細則的詳情，請參閱香港人壽繕發的保單文件。如保單於期滿前被終止，保單權益人可領
取的保證退保發還金額（如適用）可能低於繳付保費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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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於此計劃有效期內及受保人生存期間，保單權益人可申請此計劃之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以保障保單權益人之一 (1)
位家庭成員，惟須符合下列各項要求：

1.	 保單權益人之一 (1) 位符合家庭成員資格之家庭成員，可申請獲承保於此計劃之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惟須符合
香港人壽於申請當時釐定的條款、條件及行政規定及要求；及

2.	 須提供香港人壽認可與保單權益人的關係證明；及

3.	 申請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時，保單權益人配偶之年齡必須小於六十 (60) 歲，至於保單權益人子女之年齡必須大於
十五 (15) 日及小於十八 (18) 歲，並須提供香港人壽認可之年齡證明；及

4.	 保單權益人須遞交香港人壽指定之申請表格。

香港人壽保留權利不接受任何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申請，並擁有絕對權力不時釐定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申請之行政
規定及要求。

當家庭成員之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申請獲得香港人壽接納及批准後，該家庭成員將成為受保家庭成員，並獲承保於此
計劃之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家庭成員之保障將於保單權益人、受保人及家庭成員生存期間並且有關申請經香港人壽
發出書面批註確認，方為有效。在發出該批註確認前，香港人壽就已給付的所有款項及所作之其他行動均不會承擔任何
責任。

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之條件及限制
1.	 僅一 (1) 位保單權益人之受保家庭成員並須符合家庭成員之資格方可獲承保於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

2.	 於保單有效期內及受保人仍然生存，保單權益人可申請更換受保家庭成員，惟須未曾提出任何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
障的索償，並須符合香港人壽不時釐定的相關條件、規定及當時的行政指引。 

3.	 若受保家庭成員為配偶，其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將於該受保家庭成員年滿七十 (70) 歲後之首個保單週年日終結。

4.	 若受保家庭成員為子女，其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將於該受保家庭成員年滿十八 (18) 歲後之首個保單週年日終結。

5.	 當提出受保家庭成員之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索償時，該受保家庭成員須仍然符合家庭成員之資格，方可作出賠償。

6.	 當此計劃終止，受保家庭成員之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將會自動終止。

7.	 若根據保單基本條款內「保單權益」條款轉移保單之權益，此計劃之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將會自動終止，並且不
能再恢復。

8.	 若保單權益人身故，此計劃之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將會自動終止，並且不能再恢復。

9.	 保單權益人可於任何時間以香港人壽規定的書面方式移除受保家庭成員。當移除受保家庭成員申請獲得香港人壽接
納及批准，並於香港人壽就有關申請記錄在案及發出批註確認後，此計劃將終止對該家庭成員提供任何家庭每日住
院入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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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項目
此計劃之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及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如適用）及深切治療保障之保障範圍並不包括由於下列原因，
直接或間接，或因完全或部份之關係而導致之索賠：

1.	 此計劃繕發日、批註日或復效日（以較後者為準）前五 (5) 年內或起計三十 (30) 日內既有之傷病或病徵所導致的住
院或費用；

2.	 不論當時神智是否清醒，受保人（或受保家庭成員，如適用）自致之傷害或自殺；

3.	 宣佈或不宣佈之戰爭或任何戰事、侵略、民事騷亂、暴動或任何類似戰爭行動；

4.	 在宣佈或不宣佈之戰爭或任何類似戰爭期間，或鎮壓叛亂時，參與軍役執行任務；或抵觸或企圖抵觸法律、拒捕或
參與任何爭執或毆鬥；

5.	 參與 (a) 任何類別的賽車或賽馬；(b) 專業運動；(c) 涉及使用呼吸器具之潛水活動；(d) 除作為購票乘客乘搭商業航
機外之任何飛行或航空活動；

6.	 受酒精或藥物影響而導致之傷害或疾病；或與毒癮或酒癮有關之治療；

7.	 例行身體檢驗、健康檢查或測試、休養治療、療養院護理、種痘、免疫注射、預防性治療或任何非醫療上有需要的
治療；

8.	 牙齒護理、視力檢驗、假牙、眼鏡、助聽器或其配件、美容手術或整形手術。惟因治療或減輕受保人（或受保家庭
成員，如適用）之傷害所需要接受的護理則除外；

9.	 喪失免疫力病毒 (HIV) 之感染 ( 因意外所造成的傷痕或傷口而受感染者除外 ) 及 / 或其有關之疾病包括愛滋病及 / 或
因愛滋病之任何併發症；性病、經性接觸傳播之疾病、不育手術、絕育手術或精神病治療；神經錯亂或疾病包括但
不限於神經性厭食、焦慮、抑鬱症、躁狂、神經官能症、類偏狂、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在受保人（或受保家庭成員，
如適用）十四 (14) 歲前已出現徵兆、症狀或被診斷患有之先天性畸形或缺陷；  

10.	分娩、懷孕、流產或人工流產；

11.	扁桃腺、腺狀腫、疝氣等治療或外科手術，但受保人（或受保家庭成員，如適用）在此計劃繼續有效達一百二十日
(120) 以後接受此項治療或外科手術者不在此限。

重要聲明
•	基本計劃
風險
1.	 匯率風險

若保單的貨幣並非本地貨幣，閣下須承受匯率風險。匯率會不時波動，閣下可能因匯率之波動而損失部分
的利益價值，而往後繳交的保費（如有）亦可能會比投保時保費為高。

2.	 流動性風險 / 長期承諾
此計劃的設計是供持有至滿期日 / 到期日。閣下若在滿期日 / 到期日前終止保單，或會損失已繳之保費。
閣下應全數繳付此計劃的整個保費繳付期內之保費。若停止繳付保費，可能會導致保單失效及損失已繳之
保費。

3.	 發行人的信貸風險
此人壽保險產品由香港人壽發行及承保。閣下將繳付的保費會成為香港人壽資產的一部份，閣下及  閣下
的保單須承受香港人壽的信貸風險。在最壞的情況下，閣下可能損失所有已繳之保費及利益價值。

4.	 通脹風險
當檢視保險計劃建議書內所列出的價值時，應留意未來醫療費用 / 未來生活成本很可能因通脹而上調。

重要保單條款
5.	 「自殺」條款

若受保人在保單繕發日或復效日（以較遲者為準）起一 (1) 年內自殺身亡，無論自殺時神志清醒與否，
香港人壽於扣減任何欠款後只無息退還已繳交之保費予受益人。若保單曾辦理復效，香港人壽只退還由
復效日後所繳交之保費。

6.	 「不持異議」條款
除 (i) 欠繳保費、(ii) 蓄意欺詐或 (iii) 根據年齡及 / 或性別的錯誤陳述條款所列明之年齡及 / 或性別的錯
誤陳述外，自保單繕發日或復效日（以較遲者為準）起計在受保人生存期間持續有效達兩 (2) 年後， 
香港人壽不得對保單之有效性有所異議。若保單被香港人壽解除，所有已繳交之保費均不予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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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動失效」條款
在下列的情況下，此計劃將自動失效：

i.	 受保人身故；或

ii.	 當此計劃期滿或退保；或

iii.	 根據基本條款所列明，超過寬限期仍未繳足保費；或

iv.	 受保人年滿七十 (70) 歲後之首個保單週年日。

其他
8.		 保險費用

部份保費用作繳付保險及相關費用（如有）。
9.		 冷靜期

若　閣下對保單不滿意，閣下有權在冷靜期內取消保單，並獲退還已繳付香港人壽的保費原額及保費徵
費（以繳付貨幣計算），惟不附帶任何利息。閣下需將已簽妥的書面通知於冷靜期內（即為緊接保單或
冷靜期通知書交付予　閣下或　閣下的指定代表之日起計的 21 個曆日的期間（以較早者為準））直接送
達香港皇后大道中一百八十三號中遠大廈十五樓－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冷靜期結束後，若　閣下在
期滿前取消保單，退保發還金額（如適用）可能少於　閣下的繳付保費總額。

10.	取消保單
於此計劃有效期內及受保人仍然生存，保單權益人可於滿期日前根據保單利益條款內「退保保障」條款
辦理保單退保，並領取保單之退保保障，惟保單須未曾或將不會作出任何身故賠償。保單權益人須以書
面通知香港人壽及退回保單以辦理退保，並須符合香港人壽不時釐定的相關條件、規定及當時的行政指
引。
一經退保，保單即自行終止，而香港人壽對保單將再無任何責任。

11.	非受保障存款
此計劃並不等同，亦不應被視為定期存款的代替品。此計劃並非受保障存款，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
所保障。

12.	銷售及產品爭議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華僑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及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委任持牌 

保險代理機構」）為香港人壽之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而有關人壽保險產品是香港人壽而非委任持牌保險
代理機構的產品。對於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與客戶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
（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的中心職權範圍），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須與客戶進行金融 
糾紛調解計劃程序；然而，對於有關人壽保險產品的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應由香港人壽與客戶直接解決。

如  閣下需要提出每日住院入息保障、深切治療保障及 / 或家庭每日住院入息保障索償，請於開始入住醫院後
十日內，以書面通知香港人壽，並於出院後三十日內，將已填妥之住院保障索償申請書並附上所需文件提交予 
香港人壽。如需提出死亡索償，請於受保人身故後即時通知香港人壽，並於九十日內將已填妥之死亡索償申請
書並附上所需文件提交予香港人壽。有關索償程序之詳情，請於香港人壽網頁查詢。

如欲查詢有關計劃詳情，請親臨委任持牌保險代理機構各分行，或致電香港人壽客戶服務熱線 2290 2882 
查詢。

本產品小冊子只作參考用途，並只適用於香港境內。除非另有指明，本產品小冊子內所使用之含定義的字詞與
保單文件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如產品小冊子及保單文件有任何差異，以保單文件為準。保單文件副本可
應要求提供。閣下於投保前，可參閱保單文件內容及條款，亦可於作出任何決定前先咨詢獨立及專業的意見。

如欲要求香港人壽停止使用　閣下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用途，請致函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
大道中 183 號中遠大廈 15 樓或致電 2290 2882 與香港人壽的資料保護主任聯絡，此項安排不另收費。

若中文與英文文本存有差異，一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